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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钰婕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钰婕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吴钰婕。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吴钰婕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吴钰婕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吴钰婕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吴钰婕 联系电话：159259088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钰婕

2017年7月6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
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5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吴钰婕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平安银行杭州
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爱力拉链
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5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义分综字20150602 第004 号；平银义分贷字20150602
第001 号；平银义分综字20150602第004号；平银义分商字
20150615第001号；平银义分贴字20150615第001号

本金

8,999,999.98

10,204,559.98

欠息

1,204,560.00

抵押、担保人

浙江众泰化纤有限公司、浙江义乌丽
海服饰有限公司、陈爱民、骆天珍、马
飞腾、陈小琴、骆正风、王桂花、陈清波

黄振赛（性别：男；身份证号：33032719710408147X；户籍

所在地：浙江省苍南县宜山镇珠西村257号；现居住地：浙江

省苍南县宜山镇珠西村257号）。

2016年10月30日下午13时35分左右，位于镇海区蛟川

街道金元路135号的宁波丰和制衣有限公司厂区内，一辆车

牌号为皖K.L0517的货车在装卸碎布料时，发生一起高处坠

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2017 年 2 月 27 日，《丰和制衣

“10.30”一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经区人民政府批

复同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你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2017年4月1日，宁波市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

你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依规对丰和制衣“10.30”一般高处

坠落死亡事故中你所涉的相关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取证。

现查明：你在丰和制衣“10.3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中未

能有效督促、检查碎布料装车作业，未及时发现并制止雇用

员工的违章作业，未按规定对高处作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

品，对雇用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未告知登高作业

人员危险危害因素和安全作业要求，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

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

告，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上述事实有现场照片复印件、勘验笔录复印件、居民死

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复印件、宁波市殡仪馆遗体火化证明复

印件、《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丰和制衣“10.30”一

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镇政发〔2017〕11

号）、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宁波市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认为：你在丰和制衣

“10.3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中未能有效督促、检查碎布料装

车作业，未及时发现并制止雇用员工的违章作业，未按规定

对高处作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对雇用员工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不到位，未告知登高作业人员危险危害因素和安全作

业要求，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第（三）项，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第（五）项，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第（七）项，及时、

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因你提供的2015年度年收

入为人民币5000元，缺乏税务、财务、人社等相关部门的证

明，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安监总局令

第77号）第四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资料或者

由于财务、税务部门无法核定等原因致使有关人员的上一年

年收入难以确定的，按照下列办法确定，第（一）项，主要负责

人的上一年年收入，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

平均工资的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计算。”根据浙江省统计局

《2015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公报》：

“2015 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51463

元。”现综合考量，将你的2015年度年收入以浙江省职工平

均工资的7.5倍计算，即51463×7.5=385972.5元。决定对你

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人民币壹拾壹万伍仟柒佰玖拾贰元整（

115792）。

本机关于2017年6月22日，依法将《行政处罚及听证告

知书》（镇安监管听告〔2017〕004号）在《浙江法制报》（2017年

6月22日第06版）进行了公告，你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

申辩（或者提出听证）的要求。

现因无法联系到你，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

式均无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镇安监管罚〔2017〕

011号），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安监总局

令第15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现对你采取

公告方式予以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本局依法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即视为送达。

上述罚款，限你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银行（银

行名称：工商银行镇海支行 帐号：3901160011200530540 地

址：宁波市镇海区苗圃路28号）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将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

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本行政处罚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如不服本处罚

决定，可在送达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宁波市镇海

区人民政府或者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宁波市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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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岭创赢蓄电池处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岭创赢蓄电池处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岭创赢蓄电池处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等偿债责任方。

温岭创赢蓄电池处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

抵押人或其承继人等偿债责任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岭创赢蓄电池处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岭创赢蓄电池处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6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5月2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温岭创赢蓄电池处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5月22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台州邦丰塑料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2015年借字1916；小企业借款合同：2015年借字1972号；2015年借字2025号；2015年借字2113
号；2015年借字2133号；2015年借字2143号；2015年借字3636号；

未偿本金

30,000,000.00

30,000,000.00

未偿利息

4,748,013.19

4,748,013.19

本息合计

34,748,013.19

34,748,013.19

担保合同

2013年抵字0254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担保人

台州邦丰塑料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6日

（2017）浙0104民初310号
徐国祥、方彩连、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

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江支行诉被告徐国祥、方彩连、桐乡世贸中心有
限公司、卢小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期满后的
次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09号

吴启仁、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
诉被告吴启仁、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时15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7号

潘永富、陈丽丽、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
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江支行诉被告潘永富、陈丽丽、桐乡世贸中心有限
公司、卢小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举证期满后的
次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字10号

申请人冯美兰因遗失银行本票 1 张（该票据记
载：票号 1030337525544853、票面金额 100 万元整、
出票人冯美兰、收款人冯美兰、出票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笕桥支行、出票日期 2017 年
6 月 1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763号
汤春：本院受理原告罗伟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104民初77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762号

章伟：本院受理原告犹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104民初77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再1号

鲍人芝、沈旅月、吴晓航：本院受理申请再审人
金佳怡与被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367号

汤富良：本院受理原告张小利诉被告汤富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再3号

劳永林：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劳水龙、劳叶飞诉原
审被告朱云娟、劳永林、第三人杭州市下城区美达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80号

湖州织里璐菲特服饰有限公司、湖州小矮人制
衣有限公司、湖州织里童话依梦制衣厂、郭安心、吴
姜枝、蒋国平、沈英英、王伟、湖州织里俊璐纺织品有
限公司、吴森森、沈阿二、吴根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北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10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09号

沈永敏、刘静：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英、包立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10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591号

翁建云：本院受理原告居志勇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857号

张庆延、蔡丽青、张益波：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04民初48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18号

苏正海、周铭：本院受理原告王海笑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
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点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17号

陈佳诚、郭方杰：本院受理原告王海笑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15分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3189号

杭州新业燃料有限公司、徐生杰、郑秀钗、李军
荣、贾新、陈圣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杭州新业燃料有限公
司、徐生杰、郑秀钗、李军荣、贾新、陈圣什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104民初31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069号

浙江瑞欧纳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利蒙达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瑞欧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卢
明益、蔡美丹：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浙江瑞欧纳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利蒙
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杭州瑞欧纳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卢明益、蔡美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2992号

张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梁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104民初29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行初75-3号

乐群：本院受理原告曹熔诉被告杭州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第三人乐群、张鸿华、翁松英房屋
行政登记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行初 75 号行政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867号

黄银芳：原告李华诉被告黄银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4民初78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778号

顾永春：本院受理原告沙海涛、沙鹏、何娟珍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2号

翁国平、黄淑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们保险费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